
 

 

《2011 年立法會（修訂）條例草案》法案委員會 
 

香港大律師公會就建議的替補安排所提出的意見 
 
 
 就建議的替補安排，香港大律師公會在 2011 年 6
月 17 日向《2011 年立法會（修訂）條例草案》法案委員會

秘書提交了一份意見書，其後在 6 月 21 日亦就建議安排發

表了另一份意見書。當局就有關意見書的回應載列在附件給

各委員參考。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1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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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本法》及《立法會條例》的相關條文 
 

 《基本法》第二十六條規定，香港特別行政區永久性

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六十八條訂明，立法會

由選舉產生，而立法會產生的具體辦法由《基本法》附件二

規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訂明立法會議員喪失議員資格

的情況。 

2. 《立法會條例》（第 542 章）就立法會的組成、召開及

解散，以及立法會議員的選舉及有關事宜訂定條文。根據該

條例第 14 條，任何議員可隨時藉向立法會秘書給予書面辭

職通知而辭去議員席位。條例第 15 條訂明，如議員有以下

情況，其席位即告懸空： 

(a) 辭去席位； 

(b) 去世； 

(c) 改變其國籍，或在是否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國家

的居留權的事實方面有所改變1； 

(d) 是立法會主席及根據《精神健康條例》（第 136 章）

已被裁斷為因精神上無行為能力而無能力處理和管

理其財產及事務；或 

(e) 按照《基本法》第七十九條被宣告喪失立法會議員的

資格。 

                                                       
1  這條文不適用於在法律界功能界別；會計界功能界別；工程界功能界別；建築、測

量及都市規劃界功能界別；地產及建造界功能界別；旅遊界功能界別；商界 (第一)
功能界別；工業界 (第一)功能界別；金融界功能界別；金融服務界功能界別；進出口

界功能界別，以及保險界功能界別的選舉中選出的議員，但如該議員已在提名表格

中聲明他有中國國籍或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國家的居留權，並於其後：  
(a) 取得中國國籍以外的國籍；或  
(b) 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國家的居留權，  
則屬例外。  



 

  3

3. 根據《立法會條例》第 35 及 36 條，立法會秘書必須

在知悉立法會議席出現空缺後 21 天內，藉憲報公告宣布立

法會議席出現空缺。議席出缺的公告宣布後，選舉管理委員

會（選管會）必須按照根據《選舉管理委員會條例》（第 541
章）訂立並正有效的規例，安排舉行補選。《立法會條例》

第 16 條規定，任何人如不再是議員，他在符合第 39 條有關

喪失資格的條文的規定下，有資格再被選為議員。 

背景 

4. 2010 年 1 月 25 日，五名立法會議員給予立法會秘書

書面辭職通知，藉以使政府在全港五個地方選區舉行補選。

他們的辭職在 2010 年 1 月 29 日生效。選管會在 2010 年 5
月 16 日根據《立法會條例》的規定舉行補選填補五個出缺

的議席。五名辭職的議員全部再度當選，但補選的投票率只

得 17%，創下最低紀錄。舉行補選的費用高達 1 億 2,600 萬

元，大量損耗公共資源。社會上有意見要求政府檢討現時須

藉補選填補出缺議席的安排。此外，有意見認為應有機制可

迅速填補出缺的立法會議席，以維持立法會的完整性和運

作。 

5. 基於上述背景，當局已就此進行檢討，在現行的補選

安排以外，另訂候選人填補出缺議席的安排。當局已按以下

準則評估替補安排： 

(a) 是否符合《基本法》以及在法律上是否合理； 

(b) 是否與香港的選舉制度相符；以及 

(c) 可否反映選民對候選人的意願。 

投票制度 

6. 香港的立法會地方選區選舉自 1998 年起採用名單比

例代表制，目的在於讓選民藉單一張選票便可以投選屬某地

方選區的多個議席，使選舉中一組候選人的得票率與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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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席盡量相稱。此外，得票率較低的政黨亦有機會根據名

單比例代表制取得議席，而如果改用“得票最多者當選”投票

制2，則該等政黨未必能夠贏取議席。 

7. 名單選舉制只適用於地方選區的換屆選舉，並不適用

於填補單一個空缺議席的補選。如立法會在任期中因第 2(a)
至(e)段列出的情況出現一個空缺議席，則會舉行補選。在地

方選區，有關補選將會是單一議席選舉，實際上是以“得票最

多者當選”投票制填補空缺。2000 年及 2007 年香港島地方選

區補選及 2010 年立法會地方選區補選即是這類補選。如有

議席出缺，該空缺甚有可能由來自主要政黨的候選人或由他

們支持的候選人填補。小政黨的候選人的當選機會未及在比

例代表選舉制下所得的當選機會。因此，我們認為應另覓替

補安排，讓大小政黨或團體均有機會在比例代表制下取得議

席。 

8. 因此，舉行補選會令以比例代表制選出議員的選舉加

入“得票最多者當選”的元素，從而改變原來議席按比例代表

制分配的選舉性質。當採用名單比例代表制時，以補選填補

空缺未必是最合適的方法。 

建議 

9. 雖然香港的立法會地方選區的選舉採用名單投票制，

但是任期中出缺議席的現行替補安排(即依靠補選)，未能全

面反映名單比例代表制。考慮到香港現時適用於地方選區的

換屆選舉的投票制度(即比例代表制)及公眾對去年有議員辭

職後而引致補選的關注，我們建議制定一個遞補機制，如有

地方選區議席在任期中出缺，有關出缺會由獲得最大餘數得

票的候選人名單的首名未當選候選人填補。 

10. 當局建議： 

                                                       
2  根據“得票最多者當選”投票制，得到最多選票的候選人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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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代表某候選人名單的議員選擇辭職，由獲得最大餘

數得票的候選人名單的首名未當選候選人替補；及 

(b) 如有關候選人已去世，或現已喪失資格，或無意出任

議員，則由獲得第二最大餘數得票的候選人名單上首

名未當選候選人替補空缺。 

《2011 年立法會（修訂）條例草案》載有建議的詳細內容。 

11. 我們建議上述的遞補安排，除適用於因辭職而出缺的

議席外，還適用於《立法會條例》第 15 條及《基本法》第

七十九條所訂明的其他情況。我們亦建議該替補安排也適用

於第五屆立法會新設的五個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議席，原

因是該五個議席會以名單比例代表制產生。由於傳統的功能

界別並非採用名單比例代表投票制度，出缺議席會藉補選填

補。 

12. 《2011 年立法會（修訂）條例草案》就第五屆立法會

訂定新的選舉安排。我們希望《條例草案》可於本年度立法

會會期內通過。原因是選民需要時間理解他們在 2012 年 9
月立法會選舉所投的選票的效用。除選出立法會議員外，選

民的選票整體也會發揮按照遞補機制確定填補空缺的候選

人的作用。而且，有意參選今年 11 月的區議會選舉的人士，

也須明白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遞補機制，以決定是否

參與區議會選舉。我們希望在《條例草案》通過後，可以有

一年的時間讓政府就新的遞補機制作公眾教育及宣傳。 

13. 有關香港大律師公會發表的意見，我們有以下回

應： 
 

(1) 不論是《基本法》或《人權法案》均沒有要求空缺

議席必須由補選填補，亦沒有規定必須由某種特定

方式填補空缺議席。其他地區的選舉制度亦有採用

上一次換屆選舉的投票結果以填補空缺議席，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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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選方式填補3。由於並非必須進行補選，所以

不能由此引申出不使用補選填補空缺議席便等同

有違憲法地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個結論。 
 
(2) 不同的司法管轄區均可以自行發展一套選舉制

度，以反映其不同的歷史背景、文化和政治發展。

就香港特區而言，首先，特區施行比例代表制，即

選民憑他們的單一張選票可以選出地方選區多個

代表。其次，2010 年某些立法會議員提出辭職以

引致補選，並打算再次參選競逐連任。當局與立法

機關有權顧及有關事件。當局及立法機關可合理認

為此情況不符合公眾利益，繼而考慮如何改變選舉

過程，以堵塞已呈現的漏洞，即： 
 

(a) 故意請辭引致不必要及可避免的補選。有關選

民在議員請辭及補選期間在立法會沒有代表； 
 
(b) 2010 年的補選創下最低紀錄的投票率，顯示請

辭行動得不到廣大市民的支持；及 
 
(c) 舉行補選的成本高昂，大量損耗公共資源。 

 
(3) 根據建議機制，於上一次換屆選舉投給離任立法會

議員的選票已用於選出該名議員，有關選票已被

“使用＂並“完成＂其功能。遞補機制與地方選區

換屆選舉所採用的比例代表制相符。根據上一次換

屆選舉中選民所投的選票訂出替補人選，可令選民

在上一次換屆選舉的整體意願得以自由地體現，並

符合比例代表制的精神。由此選出填補空缺議席的

候選人仍是根據上一次換屆選舉的結果產生。因

此，即使採用遞補機制，立法會仍然是根據《基本

法》第六十八條「由選舉產生」。 
 
(4) 立法機關接受新選舉方法，並將其納入法例之後，

選民將知悉他們在新安排下所投的選票具有「雙重
                                                       
3 例如德國、芬蘭、波蘭、澳洲首都地區、塔斯馬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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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除選出來屆的立法會議員之外，他們的選

票整體亦會根據遞補機制用於決定哪位候選人填

補在立法會任期內出現的空缺議席。 
 
(5) 新選舉安排將貫徹地方選區所採用的比例代表選

舉制度。遞補機制直接堵塞上文第(2)節所指的漏

洞，而這是當局制定遞補機制的具理據的合理考

慮，並且是一個合乎比例的回應。 
 
(6) 再者，已登記成為選民的永久性居民於換屆選舉的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完全不會受建議的遞補機制影

響。遞補機制的規定建基於客觀的準則，亦具透明

度、公平和合理。當進行換屆選舉時，選民及候選

人可依從這些規定。因此，有關建議符合《人權法

案》第 21(b)條及《基本法》第二十六條。 
 
(7) 最後，各司法管轄區有廣泛空間以安排其選舉事務

及為選舉權利的行使訂下規定。特區政府已向立法

會提交《2011 年立法會（修訂）條例草案》，並將

由立法會考慮是否通過該《條例草案》。《基本法》

第六十八條及附件二給予立法會寛鬆的酌情決定

權以決定規定立法會產生的「具體辦法」的選舉法

例。有關香港的選舉制度的法例由立法會訂定。建

議的遞補機制是立法機關酌情判斷的範圍內可採

用的一個方案。提交《條例草案》符合《基本法》

附件二。 


